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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菸品貿易爭端的歷史
–泰國菸品案（GATT）

–美國丁香菸品案（WTO）

• 澳洲菸品素面包裝案之重要性
–國際間首次採用之菸草控制措施

–欠缺原則與例外規定之衡量機制

–義務規範與衡量標準之解釋與適用

–貿易與健康利益之衝突與調和

–涉及有形貨品貿易與無形商標權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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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菸品素面包裝案

• 爭訟歷史：

–澳洲國內法院、雙邊投資保障協定

• WTO爭端解決

–控訴國：烏克蘭（DS434）、宏都拉斯
（DS435）、多明尼加共和國（ DS441）、古
巴（ DS458）、印尼（ DS467），共5國，但
烏克蘭於2015年5月請求暫停小組程序，後未能
續行而於2016年5月終止。

–被控訴國：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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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系爭措施

• 系爭法案
– Tobacco Plain Packaging (TPP) Act 2011 & TPP 

Regulations; Trade Mark Amendment (TMA) Act 2011

• 菸品素面包裝措施（TPP Measures）
– 零售包裝規範（retail packaging）

• 物理要求：含顏色、表面（詳以下圖案，摘錄自Panel Report）

• 商標要求：僅允許品牌名稱，特定字體、顏色及位置。

– 菸品外觀規範（appearance）
• 紙菸、雪茄

• 其他菸草控制措施：
– 圖文警示、廣告促銷、稅捐、銷售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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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菸菸盒正面與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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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裝紙菸容器之正面與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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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茄菸盒之正面與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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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茄菸管與紙菸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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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茄外觀與警示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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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爭議及涉及協定義務

TBT

•第2.2條：不必
要貿易障礙

•第2.5條：國際
標準

TRIPS

•第15條、第16條：
商標註冊、專屬
保護

•第20條：不合理
妨礙

GATT
•第9.4條：進口貨
品標記不得實質
減損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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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協定第2.2條必要性標準：
系爭措施是否構成不必要的貿易障礙？

• Step 1

• 系爭措施是否係為追求
正當的政策目的？

– 需先指明何種政策目的？

– 再評估此等目的是否有其
正當性？

• Step 2

• 系爭措施為達成政策目
的是否逾越必要之貿易
限制程度？

• Step 2.1 ：關聯性分析

– 措施達成目的之貢獻程度

– 措施之貿易限制性

– 目的未達成之風險性質與
程度

• Step 2.2：比較性分析
（替代措施與系爭措施
之比較）

– 具較小貿易限制性

– 達成目的之相等貢獻程度

– 合理可期待予以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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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目的及其正當性

•改善公共健康、落實FCTC公約義務

•得透過「中介機制」設定特定目標

•採取較廣義界定政策目的之策略
澳洲

•降低吸菸率為改善公共健康之唯一指標

•中介機制乃如何達成目的之方法，非目的

•採取較狹義界定政策目的之策略
控訴國

•折衷：藉由減少菸品之使用與接觸改善公共健
康，落實公約義務亦本此意旨。

•目的之正當性部分：雙方較無爭議，肯定之
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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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性分析（I）：貢獻程度
評估方法與架構 設計、結構與運作

（事前）
實際適用後之
情況（事後）

非法貿易負面
效果

控訴國 應視實際適用後是
否能改變吸菸行為？
量化數據、事後評
估

1) 澳洲所提證據
資料欠缺適格
性

2) 質疑透過中介
機制降低吸菸
率之有效性

現有短期研究
效果不顯著，
但長期效果會
逐步遞減

市場將充斥非
法貿易菸品，
增加菸品消費，
損及政策目的
之達成

澳洲 得視措施設計結構
能否改變吸菸態度？
質性證據、事前評
估

1) 不同意控訴國
對研究客觀性、
研究目標錯置、
及方法不嚴謹
之質疑

2) 三中介機制之
分析：降低菸
品吸引力、強
化圖文警示、
降低誤導資訊，
皆肯定之

短期效果雖有
限，長期效果
應會更顯著，
但短期已足以
證明

非法貿易菸品
增加之原因眾
多，主要因菸
稅課徵導致菸
品價格過高，
無證據顯示係
因素面包裝所
致，不同意控
訴國主張

小組 整體評估：兼採雙
方之方法，同時考
量正面與負面效果

長短期皆應檢
視，但既有證
據顯示吸菸率
下滑，肯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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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性分析（II）
貿易限制性之內涵
與認定標準

系爭措施之貿易限制性評估 未達目的所生風險
之性質與程度

控訴國 1) 以是否限制涉案
會員進口產品之
競爭機會為標準

2) 得參酌TBT委員
會對第2.9條有
關貿易重大影響
之建議建議

1) 限制產品差異化空間，影響
競爭條件

2) 降低品牌認知與忠誠度，增
加市場進入障礙

3) 降級購買次級菸品，影響菸
品銷售數量與價值

4) 強制處罰規範增加法令遵循
成本

1) 風險性質具有
相對性

2) 係指「增加吸
菸者數量」

3) TPP法案第15條
訂有例外不適
用之規定，顯
示風險程度低

澳洲 1) 採系爭產品對所
有會員貿易之整
體影響為標準

2) TBT第2.9條之建
議無助此要件之
認定

1) 產品差異化理由影響競爭條
件理由不夠具體

2) 欠缺優勢品牌反而促進新進
業者競爭

3) 降級購買確實影響菸品銷售
數量（有貿易限制性），但
不一定影響進口菸品價值

4) 反而可能降低業者營運成本

1) 風險性質應係
特定不變內涵

2) 除增加吸菸者
數量外，尚包
括吸菸者數量
未減少之風險

3) 對人類健康風
險性大，例外
規定不影響

小組 支持控訴國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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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性分析
替代措施之適格性 替代措施要件之具體評估

控訴國 1) 提高購菸年齡
2) 提高菸品稅捐
3) 強化社會宣導
4) 採取預審制度

1) 最低購菸年齡從18歲提高到21歲
2) 提高菸品消費稅至TPP措施減少菸品使用之程
度，未建議具體稅率（澳洲目前稅價比為60%）

3) 採行Keller教授8步驟社會宣導運動
4) 預先審查個別菸品之包裝（消極要件、強制通
知、救濟與執行機制）

澳洲 除預審制度未曾採
行外，其他3項澳洲
皆已採行，不可認
係真正的替代措施

1) 未能證明貿易限制性較小；不具有相等的貢獻
程度（未涵蓋21歲以上成年人吸菸問題）

2) 未能證明貿易限制性較小；無法達成相等的貢
獻程度（單獨提高菸稅不足以達成，有賴其他
措施共同達成）

3) 澳洲採行措施雖欠缺步驟1和8，但此等步驟不
一定貿易限制性較小，未能證明具有相等的貢
獻程度（現行作法與建議者類似）

4) 貿易限制性不一定較低：個案審查可能更嚴格，
增加行政程序與額外成本。不具有相等的貢獻
程度（裁量錯誤、執法空窗、司法審查能力）。
合理可採行與否值得商榷（行政成本）。

小組 反對澳洲見解，認
為對現行措施之修
正，仍可為替代措
施，支持控訴國所
提4項替代措施之資
格

16



TRIPS協定第20條合理性標準

• TPP措施是否為妨礙在
交易過程中商標使用
之特別要求？
– TPP措施是否為「特別
要求」？

– TPP措施是否確有「妨
礙」商標使用？

– 受妨礙之商標是否於
「交易過程」中使用？

– TPP措施所妨礙者是否
為商標之「使用」？

• 是否為不合理之妨礙？
– 合理性之認定標準為何？

• 澳洲：只要任何合理關
連（未牴觸目的）即可
（低門檻）

• 控訴國：部分態樣為當
然不合理（高門檻）

– 小組採折衷標準
• 個案衡量

• 衡量因素：妨礙之性質
與程度、特定要求之理
由、理由是否充分支持
妨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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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礙交易過程中商標使用之特別要求
特別要求 妨礙 交易過程 使用

澳洲 1) 「禁止」包裝使用特
定商標並非「限制」
商標使用之特別要求

2) 本條係承接第19條所
為之規定，如商標已
經禁止使用，則非此
所稱「特別要求」

TPP措施完全
禁止商標之
使用，並非
對使用方法
之限制，不
屬於妨礙

指產品買賣行
為，止於「銷
售點」之交易
行為

限於商標之
「識別功能」
（區別不同企
業間產品或服
務）

控訴
國

1) 本條之適用不受第19
條所影響

2) 特定要求不以商標業
經允許使用為前提，
禁止商標使用之措施
亦屬之

妨礙包括「限
制」和「禁止」
商標使用之情
形

泛指商業活動
之所有行為，
包括銷售前、
銷售後之商業
活動，不限於
銷售點之交易

使用之概念除
商標之「識別
功能」外，有
關廣告或促銷
等「溝通功
能」，以及無
形品質或商譽
等，亦包含在
內

小組

禁止使用特殊文字、聯合式與圖形化商
標亦屬妨礙商標使用之特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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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之認定標準

19

澳洲：
1) 任一合理
關聯性存
在，或

2) 措施不抵
觸政策目
的

即可滿足門
檻

小組：
1) 個案衡量
2) 必須具某程
度合理關聯
性，特別要
求之理由充
分支持
（sufficient
support）商
標使用之妨
礙

參考標準：
TBT協定第
2.2條所訂
「必要性」
（necessity）
標準（關聯
性分析、比
較性分析）

控訴國：
1) 特定態樣之措施屬
當然不合理（per
se unjustifiability），
無須個案衡量

2) TPP措施：妨礙之
程度非常嚴重、欠
缺個別商標之評估、
不符合行政程序即
屬於本條例示態樣

低門檻 高門檻

小組裁決TPP措施之合法性

澳洲區隔TPP措施之訴訟策略考量



合理性之具體評估
當然不合理 衡量因素

控
訴
國

1) 禁止使用特定商標之特別要求，其妨
礙程度非常嚴重

2) 非以個別商標為評估基礎而全面禁止
之作法

3) 澳洲未依循國法法規制定程序通過
TPP法案

4) TPP措施之妨礙型態落入本條第1句規
範所例示之情形

1) 妨礙之性質與程度：以商標權
人在市場尚可獲得之利益為準
 識別功能：仍可使用文字
商標，區別菸品業者

 溝通功能：
2) TPP措施之採行理由：

 藉由減少菸品使用或接觸
改善公共健康

 不同意控訴國強調多邊協
定承諾之遵守及對小型經
濟體之影響等

3) 理由是否充分支持妨礙：
 公共健康目的之重要性
 有關商標規範確實有助於
達成目的

 未能證明替代措施足以影
響此因素之判斷

澳
洲

1) 本條並未禁止特定類型之特別要求，
只要妨礙並非不合理

2) 本條並未因商標之用詞使用單數而認
為應以個別商標為評估基礎，是否個
別評估應視情況而定

3) 國內法規制訂程序不影響本條之適用
4) 該句例示係針對特別要求之態樣，並
非推定妨礙當然不合理

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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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衡量標準之比較與評析

• 兩衡量標準之區別實益何在？
– TBT第2.2條與TRIPS第20條之關係：累積適用

– TPP措施難以分割有關商標與非關商標兩部分

–不一定會產生澳洲所顧慮的衝突情況

–相關證據皆已TPP整體措施為研究對象

• 衡量標準與審查標準之概念不同
–小組雖於若干要件或因素之審查使用裁量餘地
或審查標準之用語，但似乎並未嚴格區辨兩者
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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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與評析
TBT第2.2條必要性標準 TRIPS第20條合理性標準

規範結構 欠缺原則與例外之規範形式 雖有第17條之例外規定，但於本
案無法作為調和公共健康之依據

對象範圍 技術性規章，但TPP措施中之
TMA法案非對菸品特性所為規範，
較有爭議

限於商標使用有關之特別要求，
但無一定之形式，強制性要求與
技術規章相同

政策目的 1) 澳洲界定政策目的之兩難：
第2.2條v.第2.5條

2) 小組檢視關聯性分析採取中
介機制認定

1) 於第二個因素審查目的：採行
措施之理由

2) 未具體例示，由會員自行提出，
更為彈性

涉及利益 對國際貿易產生之限制或障礙 商標權人之合法利益

目的與手
段之關聯
審查

1) 關聯性與比較性分析
2) 貿易限制性
3) 貢獻程度與替代措施分析詳
盡

4) 門檻較高

1) 無明確採此兩步驟分析
2) 商標妨礙性
3) 未深入分析貢獻程度與替代措
施

4) 門檻較低 22



結語

• 從裁決結果而言，對會員採行合法政策空
間之確保，具有正面積極的意義。雖然多
明尼加共和國與宏都拉斯提起上訴，但結
果大致可以預期維持小組原裁決結果。

• 從衡量標準之適用而言，小組裁決似仍不
夠明確，欠缺可預測性。合理性標準審查
之嚴謹度較必要性標準為不足。似不足以
提供會員日後採行政策時參採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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